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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林业大学学生社团指导教师聘任协议

甲方：共青团东北林业大学委员会

乙方：

根据学校学生社团发展工作实际需要，经甲、乙双方按照自愿、平

等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特签以下协议：

一、工作岗位

乙方同意根据甲方工作需要，被聘任为 社团

（协会）指导教师工作，并按照甲方规定的岗位职责规范自己的工作行

为，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。

二、聘期

聘期为 2021 年 6 月 2 日至 2022 年 6 月 2 日。

三、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．根据《东北林业大学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对

乙方在任职期间的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。

2．负责乙方年度考核。每年底进行工作考核。考核依据社团业务

指导单位、社团成员测评，乙方个人自评，工作量记录考核等，评定考

核结果。

3．乙方工作量记录，实现月报记录的方式。社团每月记录并填写

《东北林业大学社团指导教师工作量统计表》，乙方本人确认签字，报

社团业务指导单位核签，最后报甲方审核、备案。每月 5 日前上报上月

报表。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．指导学生社团发展建设，把握学生社团发展正确方向，加强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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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社团成员思想政治教育。

2．规范学生社团日常管理，参加学生社团相关活动，开展学生社

团骨干培训。

3．定期对所指导学生社团工作进行总结，及时发现掌握、指导整

改学生社团建设中的突出问题，并向甲方报告，切实履行好对于学生社

团的各项监管和指导责任。

四、激励机制

1．年度考核结果“合格”以上者，发放指导教师绩效津贴，标准为

每个社团每年度 1500 元。甲方将在考核结束后，将考核结果报送人事

处，绩效津贴划拨至指导教师所在单位，和本人岗位绩效工资一并发放。

2．对年度考核“优秀”的指导教师在职称评聘、评奖评优中给予政

策支持，对考核“不合格”的指导教师要依规解除聘任。

3．将指导教师指导学生社团情况纳入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师

风表现考核中。

五、其他

如一方提出终止协议，则需提前 7 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。在按照

本协议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妥善安置以及处理好各种事务后，方可终止协

议。

六、协议的效力

1．本协议自双方或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之日起生

效。

2．协议一式 2 份，甲方、乙方各 1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签章）： 乙方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日期：


